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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期區域之均衡發展，教育資源妥善分配，並維持學校適當之規模，特訂定本要點。

二、國民中學新生分發入學作業程序，分為下列二類：

（一）未超額管制學校：為校舍數量足以提供學生使用之學校，其分發按學區分發入學。

（二）超額管制學校：為校舍數量已不敷使用之學校，其認定標準由本府教育處依實際狀況及預估學區內新生入學學生數核定公佈管制學校及新生招收班級數，其新生分發入學依本要點規定之作業程序辦理。

三、未超額管制學校依據本縣學區劃分表及防止國民中學學生越區就讀實施要點之有關規定辦理。

四、超額管制學校依據下列程序辦理：

(一)超額管制學校應調查學區內國小學生數，如總人數仍在核定班級數內，則全數准予入學。

(二)超額管制學校經調查學區學生人數超過核定班級數，則通知學區內國民小學應於當年度五月底前，繕造當年度畢業生名冊及電子檔案二份，一份送至學區國中，一份留校備查，名冊資料除原有資料外，另加註「設籍時間」。

五、超額管制學校應成立新生入學審查委員會，複審各國小送達之新生名冊，並依下列各款辦理：

（一）新生入學審查委員會組織，設成員五至十一人，其成員應包含教育行政機關代表一人、家長會代表一人、教師會代表一人、學校行政代表、教師代表等。
（二）持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直系尊親屬擁有自有房屋所有權狀並有居住事實者、教職員工之子女得優先入學。                                                 

（三）學生與直系尊親屬或監護人設籍在超額管制學校之學區內，於當年度七月一日前設籍該校學區滿半年者，列冊有案之低收入戶、父母親雙亡者優先入學。餘依設籍時間先後分發至額滿為止。
（四）依前款規定分發後，尚有缺額，則由學校通知家長或監護人持下列證明文件之一，向學校申請登記，再依設籍先後分發入學。
1.公證人公證之房屋租賃契約證明。

2.公家宿舍配住證明。

（五）依第二款至第四款分發作業後尚有缺額時，依設籍先後分發至額滿為止。

六、超額管制學校分發額滿，不再受理改分發入學及轉學，若有學生異動致班級學生人數低於法定編班人數時，得接受轉學生至額滿為止。

惟如分發後仍有缺額時，應於當年度七月一日起至七月五日止受理改分發入學登記，並於七月十五日完成審查作業後將學生名單送交府教育處核准，其分發入學順序仍依第五點辦理。

七、特殊個案且有居住事實申請登記入學之資格有疑義者，應提新生入學審查委員會討論。其他依特殊教育法規定設置之各類特殊班學生入學依其原有相關規定辦理。

八、超額管制學校應事先告知超額新生，惟為維護學生學習權益，應由縣政府及學校主動輔導聯繫，改分發至縣內鄰近或校舍空間充裕學校就讀，不受現行學區之限制，受轉介學校不得拒絕。

九、超額管制學校，如因異動致班級學生人數低於該學年度入學人數時，符合下列情況之一，得接受學生同額轉出轉入至額滿為止，不受第六點之限制。

(一)父母、監護人因公奉派至本學區且居住於學區內之學生。
(二)符合第五點第二款條件之學生。

十、經超額管制學校輔導轉出之學生，如因適應問題須轉回原校時，得不受第六點、第九點人數之限制。

